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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亿路万源实业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上海证券交易所重整问询函的回复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新疆亿路万源实业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亿股份”、 

“公司”）于 2015年 12 月 25 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对新疆亿路

万源实业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重整相关事项的问询函》（上证公函

【2015】2062 号，以下简称“问询函”），现将问询函提出的问题回复公

告如下： 

一、投资人对转增股份的分配计划是否构成对《重整计划（草案）》

以及《出资人权益调整方案》的调整。若是，请说明公司是否应当重新

履行相关决策程序。 

回复： 

投资人向全体股东分配股票的承诺是投资人的单方行为，在法院批

准《重整计划（草案）》后执行重整计划阶段安排实施，并不构成对《重

整计划（草案）》以及《出资人权益调整方案》的调整，因此不需要重新

履行相关表决程序。 

二、《告知函》称，投资人与公司管理人签署了《对新疆亿路万源实

业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投资之框架协议》，请公司补充披露该协议的具

体内容和签订时间。 

回复： 

在管理人确定万源稀金等单位组成的联合体为公司重整投资人的当



日，即 2015 年 11月 24日，管理人与投资人签署了《对新疆亿路万源实

业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投资之框架协议》（以下简称“《投资框架协

议》”），《投资框架协议》的内容包括： 

（一） 方案要点 

1、以新亿股份现有总股本 37,768.50 万股为基数，按每 10 股转增

29.48 股的比例实施资本公积金转增股票，共计转增 111,341.54 万股。

转增后，新亿股份总股本由 37,768.50 万股增至 149,110.04 万股； 

2、上述转增的股票由投资人受让，受让价款为人民币 14.47 亿元。

在投资人支付的价款中，8 亿元用于向债权人清偿，其余 6.47 亿元在支

付破产费用和共益债务后，剩余部分留在新亿股份作为上市公司生产经

营所需流动资金或购买优质资产等需要； 

3、目前新亿股份可用于转增股本的资本公积金不足以实施上述转增

方案，为支持公司重整，大股东新疆万源稀金资源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万源稀金”）通过豁免新亿股份的 110,000.00 万元债权或其他

等效方式保证新亿股份在重整中可用于转增股本的资本公积金不少于

111,341.54万元。 

（二）管理人义务 

1、管理人应积极推动重整各项工作，争取新亿股份重整计划草案获

得塔城中院裁定批准并在 2015 年 12月 31日前执行完毕； 

2、管理人应积极协助办理转增的股票登记至投资人名下的相关手续。 

（三）投资人义务 

1、投资人承诺自新亿股份重整计划草案获得塔城中院裁定批准之日

起 10日内，将约定的股票受让价款 14.47 亿元人民币汇至管理人指定的

银行账户； 



2、新亿股份在重整期间已对外借款用于恢复生产，且后续可能会有

进一步的借款，投资人将协助新亿股份妥善解决共益债务，并在约定期

限内归还现有借款及后续新增的借款； 

3、通过破产重整中的债务减免及经营安排，确保新亿股份 2015 年

度实现经审计的净利润达到正值，2015 年末净资产为正值，且经审计的

营业收入不低于 1000 万元，并使新亿股份具备持续经营能力，避免新亿

股份在 2016年度暂停上市； 

4、新亿股份重整后，万源稀金将通过合理安排生产经营、注入关联

方或第三方的大农业或大消费等各类型优质资产等方式增强上市公司持

续盈利能力。万源稀金承诺新亿股份 2016 年、2017年实现经审计的净利

润分别不低于人民币 4 亿元、5 亿元。如果新亿股份最终实现的净利润未

达到上述标准，由万源稀金在相应会计年度审计报告出具后 1 个月内以

现金方式向新亿股份补足。万源稀金承诺因参与本次重整投资认购的股

份自过户至其名下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对外转让。 

三、对《投资框架协议》内容披露情况的补充说明 

在管理人与投资人签署《投资框架协议》之后，管理人及时履行了

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在签署《投资框架协议》的当天对《出资人权益

调整方案》进行了公告，《出资人权益调整方案》中披露了《投资框架协

议》中的方案要点内容，并对投资人在《投资框架协议》中的主要义务

进行了说明。 

特此公告。 

 

新疆亿路万源实业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